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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 7  屆 深 水 埗 區

議會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4  次會議，包括增選委

員郭志華先生。  

議程第 1 項：通過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3  次會議

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議程第 2 項：關於深水埗區自殺事件的預防措施（房屋、規

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0 /2024 號）  

3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0 /2024號。  

4 .  周美儀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10a/2024號。  

5 .  鄺家權先生回應： ( i )  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會積極 協

助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及非政府組織向區內大廈管理業界及

居民進行宣傳，推廣「及早識別」與「及早介入」情緒問題

的重要性，從而提供適時協助、建議或服務 ； ( i i )  會鼓勵管

理公司向政府部門轉介個案，期望能預防事故發生； ( i i i )  會

協 助 宣 傳 及 鼓 勵 大 廈 管 理 業 界 出 席 社 署 或 非 政 府 組 織 舉 辦

的精神健康培訓，提高前線物業管理人員對情緒問題的識別

技巧；以及 ( iv )  會協助宣傳及鼓勵區內居民出席相關主題的

講座。  

6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關注區內自殺問題 ，並反 映

支援渠道的接觸點未夠廣泛，有自殺傾向的隱蔽長者、兒童

及青少年未能得到適切的援助，甚或為他們提供服務的長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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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學校等單位亦難以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服務； ( i i )  讚揚

社署提供各類情緒健康支援計劃，並建議社署整合及精簡所

有支援渠道的熱線電話、服務內容及資訊 等，以便市民通過

統一平台尋求適切的協助； ( i i i )  建議社署加強支援經其評估

後留在社區的精神病患者個案，以確保他們得到適時的治療

和情緒疏導； ( iv )  建議社署與醫院管理局社區精神科合作跟

進曾自殺人士的個案，以防再有自殺行為 ； (v)  查詢如何識

別及接觸身邊有自殺傾向的人士，並建議社署主動尋找該類

個案及設法讓他們接受治療； (v i )  建議透過不同平台或渠道

進行宣傳工作，例如與關愛隊合作，或藉民政處舉辦的地區

活動，擴大各服務中心的社區連結及宣傳網絡； (v i i )  建議向

受自殺 事件影響的大廈 居民提供 情緒支 援； (v i i i )  建議對 不

同 持 份 者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， 以 了 解 現 時 支 援 工 作 可 改 進 的 地

方；以及 ( ix )  查詢非政府組織接獲有關個案的數字及 其是否

有足夠資源和能力處理此類個案。  

7 .  周美儀女士綜合回應： ( i )  社署一直透過不同 渠道推 廣

支援服務及相關熱線，例如署方網頁載有不同福利服務的簡

介及聯絡方法。署方去年更委聘香港樹仁大學推出「照顧者

資訊網」，提供照顧者服務和資源等訊息。此外，社署深水

埗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亦 推 出 了 Facebook 專 頁 介 紹 區 內 福 利 服

務，並載有服務的鏈結以方便搜尋。因應福利服務範圍及類

別廣泛，署方會與不同政府部門或地區團體協作，以擴闊宣

傳層面； ( i i )  署方及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十分重視 尋找隱藏

個案，會以不同形式包括透過街站及上門探訪等以盡量掌握

區 內 情 況 ， 並 會 聚 焦 有 較 多 服 務 需 要 的 小 區 提 供 適 切 的 介

入； ( i i i )  署方正與民政處溝通，期望署方轄下的地區活動小

組可與區內關愛隊協作，透過不同層面及角度擴大接觸點，

以找出更多隱藏個案；以及 ( iv )  署方持續檢視精神健康綜合

社區中心的工作，並已於今年年初 增撥資源加強臨床心理服

務，以及加強為中心職員提供培訓，以助識別較複雜的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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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提升職員處理個案的技巧和能力，同時亦推廣線上服務，

期望擴大服務的接觸點。  

8 .  陳偉華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房屋署十分重視居民的心 理

健康，並一直與不同非政府組織合作舉辦 各類助推廣精神健

康的活動。署方亦應社署邀請，讓前線工作人員參與「與照

顧者同行」計劃，為保安員提供培訓，期望透過日常接觸，

及早識別有需要人士及提供適切的協助：以及 ( i i )  署方在取

得住戶同意後，會將有需要個案轉介社署及相關的非政府組

織。  

9 .  主席作出總結，委員十分關注本區居民的精神健康，民

政處、社署及房屋署亦就議題作出適切的回應。委員會促請

社署考慮為議員及議員助理提供相關培訓，有助識別受情緒

困擾的人士，並爲他們提供合適的轉介服務。  

10 .  周美儀女士補充回應：社署深水埗區福利辦事處於今年

年初曾為議員及議員助理舉辦簡介會，介紹 各項福利服務。

署方會檢視並於有需要時舉辦培訓活動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有關要求長跨度行人 天橋 24 小時開放通行（房

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1 /2024 號）  

11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1 /2024號。  

12 .  陳偉華先生介紹回應文件第 11a/2024號。  

13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感謝房屋署為長跨度行人 天

橋的開放時間作出檢討； ( i i )  查詢署方是否曾收到有關人羣

聚集、光污染及噪音污染的投訴而對建議有所顧慮，並表示

天橋開放至今議員從未收過有關上述投訴，只收到居民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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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小時開放行人天橋的訴求，期望署方積極回應； ( i i i )  表示

曾進行統計，結果顯示乘搭巴士尾班車的居民並不能趕及使

用行人天橋，而使用天橋可每月節省 3.5  小時的通勤時間 ；

( iv )  居 民 於 深 夜 時 分 繞 行 僻 靜 的 興 華 街 西 會 有 安 全 隱 憂 ；

(v i )  建議署方推行試行計劃，或逐步延長行人天橋的開放時

間至配合尾班車的抵站時間； (v )  建議署方考慮在天橋安裝

感應燈，以減低光源對附近居民的影響； (v i i )  認為天橋有保

安員當 值，應不會 出現 人羣聚集的問題 ； (v i i i )  查詢署方 檢

討 行 人 天 橋 開 放 時 間 的 時 間 表 及 徵 詢 居 民 意 見 的 方 式 ； 以

及； ( ix )  建議署方考慮附近大型屋苑居民使用行人天橋的需

要及計算午夜 12  時後的行人流量。   

14 .  陳偉華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備悉各委員對行人天橋開 放

時間的關注和居民的訴求，並會予以考慮；以及 ( i i )  表示房

屋署對行人天橋的開放時間持開放態度，並會以問卷調查方

式徵詢居民的意見，以作整體檢討。  

15 .  主席作出總結，並表示委員理解 24小時開放行人天橋或

會造成人羣聚集、光污染及噪音污染等問題，但考慮到社區

隨着更多居民遷入，天橋現時的實際使用情況與房屋署當初

的評估或有所差異。有委員提出統計數據指該天橋可縮短路

程，節省時間。因此，委員會期望署方重新檢視行人天橋的

開 放 時 間 ， 並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或 以 問 卷 調 查 形 式 徵 詢 居 民 意

見。  

16 .  委員補充： ( i )  期望署方統計午夜 12  時後的行人流量；

以 及 ( i i )  建 議 參 考 水 泉 澳 邨 24  小 時 開 放 行 人 天 橋 的 運 作 模

式。  

17 .  陳偉華先生補充回應：房屋署對天橋的開放時間持開放

態度，並會進行檢討，隨後會請屋邨辦事處跟進及與委員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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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溝通。  

議程第 4 項：有關要求盡快解決海麗邨污水倒灌問題（房屋、

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2/2024 號）  

18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2 /2024號。  

19 .  陳偉華先生介紹回應文件第 12a/2024號。  

20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感謝房屋署 完成部分渠管 改

善工程，並期望可盡快展開餘下工程； ( i i )  因工程需時，查

詢可否加快為受影響單位安裝止回閥，以 緩解對居民生活的

影響； ( i i i )  期望署方在海麗邨進行長期監察，以防止污水倒

灌問題反覆出現；亦建議於樓齡較大的屋邨進行全面及定期

的喉管檢查，以徹底解決問題； ( iv )  查詢於第三季展開的改

善工程時間表及工程對居民的影響； (v )  查詢安裝止回閥是

否牽涉外牆工程；以及 (v i )  建議署方於改善工程的不同階段

徵詢民意，以了解工程的成效。  

21 .  陳偉華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表示污水倒灌與地渠只湧 出

白色泡沫情況有別。渠水倒灌時坐 廁或地渠位置會有污水或

穢物湧出，主因是渠道淤塞；如地渠只湧出白色泡沫，其中

一 個 成 因 為 在 繁 忙 時 段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居 民 同 時 使 用 洗 衣 機

等設備，所產生的大量泡沫未及適時排走。房屋署已分段進

行沙井改善工程，已完成工程的位置已再沒有泡沫湧出的情

況； ( i i )  署方會參考議員意見，於完成改善工程後向居民了

解成效； ( i i i )  如居民發現喉管有污水倒灌問題，可與屋邨辦

事處聯絡，署方會派員檢查。如有需要而位置 可行，便會安

排 安裝止 回閥；以 及 ( iv )  第三 季 改 善工程 會於今年 8  至 9 月

展開，屆時會請屋邨辦事處同事通知議員有關工程的進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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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.  主席作出總結，並表示委員認為海麗邨污水倒灌等渠務

問題對居民的健康及生活環境造成負面 影響，建議署方盡快

為受影響的單位安裝止回閥。委員亦可將市民反映的相關問

題轉介至屋邨辦事處。  

議程第 5 項：建議加強關注深水埗公屋違法售賣私煙情況（房

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3 /2024 號）  

23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3 /2024號。  

24 .  陳達明先生介紹回應文件第 13b/2024號。  

25 .  羅婉芬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13c/2024號。  

26 .  孫思明先生介紹回應文件第 13d/2024號。   

27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感謝各部門過去打擊私煙 的

努力； ( i i )  認為現時將大門密碼派發到住戶信箱的做法容易

令密碼外洩，並查詢房屋署是否有就推行八達通卡門禁系統

事宜在各屋苑進行意見調查； ( i i i )  表示買賣私煙活動不少涉

及屋邨居民，當遇上部門巡查時，他們可迅速逃回居所，以

致執法成效不彰，建議各部門之間設立互通機制，以便交換

訊 息 及 進 行 聯 合 執 法 ； ( iv )  查 詢 是 否 設 有 供 市 民 舉 報 的 渠

道，例如手機應用程式或電話熱線等，並期望各部門加強合

作，建立更迅速及簡易的舉報 及執法機制； (v)  反映有青少

年甚至長者派發私煙宣傳單張，建議署方加強對居民的宣傳

及教育，提高舉報意識； (v i )  要求各部門多加注意外賣員在

派送外賣時兼派私煙宣傳單張的情況；(v i i )  查詢公共屋邨買

賣私煙 的檢控數字； (v i i i )  期望房屋署做 好大廈保安工作 ，

特別留意進出屋邨大廈的陌生人； ( ix )  建議相關部門按宣傳

單張上的聯絡方法等線索進行喬裝取證行動（俗稱「放蛇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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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聯合執法行動  ； (x )  查詢買賣私煙和派發私煙宣傳單張的

罰則，建議相關部門檢視及調高罰則，以增阻嚇力； (x i )  表

示公共屋邨私煙活動於煙草稅調高後尤見加劇，而上門派發

私煙宣傳單張的情況依然嚴重，而且還有網上賭博平台和購

物等其他宣傳單張；(x i i )  建議房屋署考慮於各樓層走廊安裝

流動監察攝錄系統，加強阻嚇力之餘，亦可提供證據，方便

警方執 法； (x i i i )  建議針 對在凌晨時分派 發宣傳單張 的情 況

提 升 硬 件 （ 如 安 裝 流 動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） 及 加 強 夜 晚 巡 查 ；

(x iv)  建 議 房 屋 署 參 考 不 同 地 區 公 共 屋 邨 管 理 方 法 及 模 式 ，

而控煙酒辦公室（控煙酒辦）亦可借鑒其他地區公共屋邨打

擊私煙的做法，以更有效解決本區屋邨的私煙問題； (xv )  認

爲控煙酒辦成功檢控的宗數偏低，打擊私煙的成效不彰，期

望 各 部 門 構 思 創 新 解 決 方 法 ； (xv i )  查 詢 轉 介 至 香 港 海 關 跟

進個案的數字； (xv i i )  反映單位四周不時宣傳單張遍地，並

查詢房屋署相應的清理工作；以及 (xv i i i )  查詢因販賣私煙而

被收回的公屋單位數目，並 建議房屋署以此加強宣傳，以增

阻嚇力。  

28 .  陳達明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市民可透過電郵或 1823  熱線

作出舉報； ( i i )  控煙酒辦負責有關煙草廣告的違例情況，例

如在屋邨內派發煙草宣傳單張。根據法例，違例者一經簡易

程序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 50,000  港元，如屬持續罪行，則每

日另加罰款 1 ,500  港元。於過去被成功檢控的 14  人當中，單

一個案的最高罰款 為 8 ,000  港元；以及 ( i i i )  至於「放蛇」行

動的建議，控煙酒辦與香港海關並無統一的聯合行動指引。 

29 .  羅婉芬女士綜合回應： ( i )  對於藏有或販賣私 煙的違 法

行為，房屋署有懲罰機制。戶主如利用公屋單位作藏有或販

賣私煙等非法用途，一經定罪，會 視作違反租約條款，可被

終止租約。如戶主在知情下容許或沒有阻止戶籍內認可家庭

成員把單位作非法用途，亦會被終止租約，倘證實戶主並不



- 10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/部門 
 

 

知情，則會在屋邨管理扣分制下被扣 15分。若兩年內被扣的

有效分數累計達 16分，有關租約會被終止； ( i i )  署方早前收

回的 5 000  個公屋單位 涉及違反租約或房屋政策等情況，包

括 虛 報 資 料 、 濫 用 公 屋 單 位 、 利 用 單 位 進 行 非 法 行 為 等 ；

( i i i )  署方與香港海關設有恆常的通報機制，如有公屋單位被

利用作售賣或管藏私煙而被定罪，香港海關會以便箋通知署

方總部，而屋邨辦事處會於收到總部通報後向法庭獲取個案

詳情作出跟進； ( iv )  房委會過去亦曾在三個新落成的公共屋

邨試行智能卡門禁系統，但居民仍較多選擇使用密 碼方式進

入大廈。房委會今年會於一個新落成公共屋邨試行以兼容智

能卡及流動應用程式門禁系統作試驗點，並會視乎試驗成效

再作考慮是否推展計劃；以及 (v )  署方對於屋邨走廊安裝監

察攝錄系統的成效有所保留，因公屋大廈屬多層設計，攝錄

機在同一時間可拍攝的地方有限，而且並無辨識功能，或須

安排額外人手進行辨別工作，故認為加強巡邏，或由控煙酒

辦按宣傳單張的線索調查，或更具成效。  

30 .  孫思明先生回應：警方會與香港海關及相關部門保持緊

密合作，打擊販賣及派發私煙宣傳單張 等違法行為。  

31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期望各政府部門能以創新 思

維，更嚴厲地打擊販賣及宣傳私煙的行爲 及進行跨部門聯合

行動，盡快解決問題，減低對居民的負面影響，向公眾顯示

政府處理私煙問題的決心； ( i i )  促請房屋署積極處理轄下公

共屋邨的私煙問題，以統籌者身分利用現有通報機制促進和

協調跨部門協作，例如「放蛇」行動等； ( i i i )  建議署方於屋

邨私煙買賣黑點進行更多高調的聯合執法行動； ( iv )  建議參

考私人屋苑和內地不同模式的監察攝錄系統，並先於派發私

煙宣傳單張問題較嚴重的屋苑加裝流動監察攝錄系統，作短

期措施，以起預防及警示 之效； (v )  建議房屋署在接到 居民

反 映 或 舉 報 時 才 派 員 翻 查 攝 錄 影 片 ， 以 減 少 人 手 需 求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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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 i )  認為現時對派發私煙宣傳單張的罰則過低； (v i i )  建議房

屋署就八達通卡門禁系統於全港公共屋邨作民意諮詢；以及

(v i i i )  查詢 房屋署會否成 立專門的巡查小 組，於特定時段 進

行巡查，以嚴厲打擊派發私煙宣傳單張的情況，同時減低保

安 人 員 因 處 理 私 煙 宣 傳 單 張 問 題 而 離 開 崗 位 所 產 生 的 保 安

漏洞。  

32 .  陳達明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由於「放蛇」行動 程序嚴謹，

而且或會觸及法律問題，控煙酒辦暫不考慮； ( i i )  控煙酒辦

會與香港海關交換訊息及進行聯合行動，香港海關負責處理

走私煙草的問題，而控煙酒辦則負責處理派發私煙宣傳單張

的情況。兩個部門各司其職，互相配合。就控煙酒辦過去數

月 收 到 92 宗 在 元 州 邨 派 發 私 煙 宣 傳 廣 告 的 個 案 ， 當 中 約 有

62%由香港海關轉介，部門之間合作無間； ( i i i )  控煙酒辦會

進行網上巡查，每月成功移除大約 100  個煙草廣告，稍後或

會就實地和網上巡查之間的資源分配再作調整；以及 ( iv)  控

煙酒辦不時以便裝巡查深水埗區，以提高執法成效，亦多次

參與警務處及香港海關 的聯合行動。控煙酒辦今年 1  至 5  月

期間在元州邨、石硤尾邨及蘇屋邨 等區內多個屋邨進行了共

28  次 巡 查 。 有 關 工 作 會 繼 續 進 行 ， 亦 會 採 取 適 合 當 區 的 方

法，務求遏止私煙廣告濫發的情況。  

33 .  羅婉芬女士綜合回應：房屋署於過去 2  至 7  月向香港海

關轉介了大約 50  宗於區內派發私煙宣傳單張的個案。巡查、

檢 控 私 煙 及 派 發 私 煙 宣 傳 單 張 屬 海 關 及 控 煙 酒 辦 的 工 作 及

權力範圍，如相關部門有需要在公共屋邨執行管制行動，署

方會予以配合。  

34 .  孫思明先生回應：警方備悉販賣私煙的活躍情況及各議

員的意見，並會向香港海關及有關部門反映及作緊密合作，

打擊私煙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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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.  主席作出總結，並表示委員就私煙問題的嚴重性提出不

同看法，指私煙活動於煙草稅調高後尤見加劇，而不法分子

廣泛宣傳私煙的行為亦對政府部門造成挑戰，期望各政府部

門及議員協作，遏制區內屋邨違法售賣私煙活動及加強宣傳

教育，並建議房屋署特別提醍居民，藏有私煙亦屬刑事罪行。 

議程第 6 項：深水埗區規劃申請的資料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

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4 /2024 號）  

36 .  羅晧希先生介紹文件第 14 /2024號。  

37 .  主席總結：委員備悉有關匯報。  

議程第 7 項：其他事項  

38 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。  

議程第 8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39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4年 10月 1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 時 30 分

舉行。  

40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1時 34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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